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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的环境法律责任包括环境民事责任、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三种责任形
式, 但环境权的复合性和环境法防治污染和保护生态的预期, 需要在此基础上产生专门的环境法律

责任形式。专门环境法律责任的产生具有社会合理性基础, 兼具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 并且法

律的内在机理和法律技术为其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和可行性。我们可以构建污染者负担制度、生产者

责任延伸制度和环境保护问责制等专门环境法律责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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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raditional env ironmental liab ility env ironm ent basica lly can be div ided into civ il env ironmental re-

sponsibility, env ironment adm inistrat ive responsib ility and env ironm ental crim ina l responsib ility. But env ironmen tal

right is combined and env ironm enta l law i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po llut ion and protect the eco log ica,l on th is basis, it

needs a specialized form of env ironmenta l liab ility. Specialized env ironmental liab ility has soc ial reasonab le basis,

both w ith value reasonable and too ls reasonab le, and from interna lm echan ism and legal techno logy, it has possibility

and feasib ility. W e can bu ild these specia lized env ironmental liab ility system, it includs po lluters burden system, ex-

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the env ironmental protect ion accountab il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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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法律责任制度是环境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 是实现环境法一切具体法律制度预期作用

的必需。环境违法行为是环境法律责任的原因行为,

它是指违反环境法规, 侵犯环境社会关系, 污染和

破坏环境的活动。
[ 1 ]
环境法律责任体系具有综合性

特征, 这不仅仅表现在现有环境法律责任制度中对

于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综合运用, 更需要我们创建

新的专门的环境法律责任形式。

一、环境法律责任的综合性 ) ) ) 传统的法律责

任形式在环境法律责任中的体现

环境法律系统的开放性、协同性和环境权的复合

性决定了环境法律责任体系必然具有综合性的特点。

一般观点认为, 综合性的环境法律责任包括传统的民

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这三种基本责任形式。

(一 ) 环境民事责任

环境法上的民事责任主要是一种侵权责任, 是因



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而引起环境权益的损害而应承担

的法律后果。其以行为人污染或破坏环境, 且造成环

境损害或他人人身、财产方面的损害为前提条件。

确立环境侵权行为, 是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或

为受害人提供救济的前提。由于环境权关系是一种以

环境为媒介而产生的社会关系, 所以环境侵权行为直

接的表现形式是对环境的侵害, 而后由于环境的综合

作用而导致的人的权利侵害, 所以一般将环境侵权行

为称之为 /环境侵害 0。[ 2]我国法律规定环境民事责
任以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为主要承担方式。

(二 ) 环境行政责任

环境法上的行政责任是指环境行政法律关系的

主体在违反环境行政法律规范或者不履行环境行政

法律义务时应依法承担的法律后果。该责任与环境

行政违法行为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环境行政责

任是环境行政违法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

环境资源法上的行政违法行为必然引起法律上

的后果, 即产生行政责任。从环境资源行政违法行

为后果来看, 法律上主要反映为两个方面: 一是对

环境资源行政违法行为人进行惩罚; 二是对环境资

源违法行为进行补救。与此相适应, 行政责任的形

式可分为惩罚性行政责任与补救性行政责任。

(三 ) 环境刑事责任

环境资源法上的刑事责任是指故意或过失实施

了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 并造成了人身伤亡或公私

财产的严重损失, 已经构成了犯罪所要受到的刑事

制裁。环境刑事责任应对的是危害环境资源的犯罪

行为。这类行为有如下特点: 第一, 危害环境的犯

罪行为直接针对环境进行, 一般是污染或者破坏环

境, 从而造成生命财产的严重的损害; 第二, 危害

环境的犯罪行为后果严重, 危险性更大; 第三, 危

害环境犯罪的主体大多为法人; 第四, 危害环境的

犯罪大多为过失犯罪; 第五, 危害环境的犯罪大多

附带有民事责任。

根据 5刑法 6 及其修正案, 以及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5关于执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 >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 (二 ) 6, 我国有关环境

资源的犯罪及相应的环境刑事责任主要有与环境资

源有关的走私罪、与环境资源有关的有妨害文物管

理罪、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和渎职罪等罪名及相对

应的法律条文的规定。

二、专门环境法律责任产生的理论基础 ) ) ) 传
统法律责任的弊端克服和理论发展

传统法律责任体系的构建是在现代环境法产生

之前就已成形, 把环境法律等新兴法律部门摒弃在

理论阐述和制度构建的视野之外, 虽然法律责任具

有一定程度的共通性, 但部门法特殊性也极为明显,

这需要新型的独立的专门环境法律责任制度的构建

并发挥现实规制作用。

(一 ) 专门环境法律责任的定义和内涵

这里所定义的专门环境法律责任特指违法者对其

环境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 由特定的环境法律规范所

规定的不利的法律后果。这种专门环境法律责任来源

于特定的环境法律义务, 代表了环境法律对环境违法

行为的否定性评价, 并且不同于根源传统法律责任类

型的环境民事责任、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

其本身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新型的法律责任形式可

能会吸收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理论基础为学术养分,

但在内在机理上延循环境法律 /革命性 0 的理论创
新, 在外在表现形式上带有鲜明的学科特色, 在产生

动力上直接催生于现实的环境问题。

(二 ) 专门环境法律责任产生的法理逻辑

11传统责任体系理论的固定化
在对于法律责任的法学理论研究中, 传统的主

流的观点都秉持 /法律责任三类说 0, 即一般认为,
法律责任分为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

法律责任。而少数学者也试着对于既有的法律责任

体系进行创新, 认为法律责任有民事法律责任行政

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和经济法律责任之

分,
[ 3]
或者主张法律责任由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

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和违宪法律责任组成。
[ 4]
这

表明, 学界已经开始对于法律责任的体系构成进行

了反思。但就已有论著来看, 尚没有学者认为法律

责任体系还应该包括环境法律责任。既有的理论研

究没有对环境法律领域给予足够关涉, 不能提供丰

厚的学术富矿, 这只代表了环境法律以及环境法学

研究的 /边缘性 0, 并不能否认现实有对于专门环

境法律责任产生和适用的诉求以及理论和制度上创

新的可能性。传统的法理学研究对于环境法律责任

理论创新缺乏应有的关注, 也难以提供充足的营养,

这需要环境法学自身的理论自足和学术创建。

21专门环境法律责任形成产生的社会合理性
基础

/责任概念之所以日渐演化成一个法律概念,
或者说主要是一个法律概念, 其原因在于就一个人

的行动是否造成了一项义务或是否应使他接受惩罚

而言, 法律要求有明确无误的标准以资判定。0[ 5]现
代社会的公民, 作为主体性价值的实现和权利的享

有都与人的责任紧密联系在一起。根据自由主义经

典作家的理论, 社会和国家政府具有契约性,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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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天赋权利让渡给国家, 也愈来愈欲求从国家的非

人格权力获得保护和保障。同时, 个人权利享有的

正当合法性基础也在于以尊重和不侵犯他人的合法

权利为前提, 这是现代文明社会正常运作的需要。

法律责任作为法律义务履行的保障机制和法律义务

违反的校正机制, 其合理与否及合理性程度的高低,

决定了法治的有无及法治实现的程度。人的责任感

的增强, 社会舆论对责任观念的赞赏并弘扬, 需要

在两个向度构建实现责任理念的法律机制: 即 /用
责任制约权力 0 和 /以责任保障权利 0, 从而实现

法律通过对违法行为的责任惩罚来进行合法权益的

责任保护的路径, 这是责任产生的合理性基础。

就责任的具体形式而言, 责任的产生和具体形

式的设计并不完全是学理的建构和立法的技术, 其

背后有着上述所言的深刻的社会基础, 即通过法律

责任制度的具体法律技术设计贯彻责任信念, 以制

约权力和保障义务履行的方式来实现权利, 所以从

根本上说, 责任形成的产生并不在于法律怎么规定,

而在于社会需要保障何种权利。传统的法律责任形

式的成型, 是在社会没有认识到环境权利的存在的

背景下的产物, 而当下社会环境权利已经成为了

/第三代人权 0, 需要有专门的环境法律责任形式来

保障具有特殊性的环境权利的实现。

31专门环境法律责任设定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
合理性

专门环境法律责任的形成同时兼有价值合理性和

工具合理性。法律责任的价值合理性是指其蕴涵并实

现价值目标的合理性。法律责任应蕴涵并实现的法律

价值是正义与利益、惩罚与补偿。正义与利益是法律

责任的主观性价值, 惩罚与补偿则是其客观性价值,

二者的统一使法律责任具有价值合理性。
[ 6]
专门环境

法律责任既是实现正义与利益的必需也是实现惩罚与

补偿的必需。其之所以要独立于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

关键点在于, 环境法作为一个新兴法律部门其所秉持

与依赖的法理基础与伦理基础与传统法律部门存在着

不尽相同之处。比如, 环境正义是对于传统法律所追

求的分配正义、矫正正义等正义观的丰富与扩展, 而

环境利益也是在环境理念盛行、现代环境法诞生之后

才被我们认识到并开始予以法律保护的利益类型, 因

此环境正义和环境利益其本身与传统正义和利益类型

并不完全兼容, 甚至还有不少矛盾之处¹ , 因此, 需

要有专门的环境法律责任来保障这种特定的环境正义

和环境利益的实现。同时, 作为环境法律领域的客观

价值的惩罚和补偿也具有其特殊性。环境侵害行为与

传统违法行为不同之处在于它具有严重的负外部性,

而对于环境的保护和环境权利的救济具有正外部性,

对于环境权利的补偿不仅仅能救济个体权利, 同时还

能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 所有这些都是需要通过专门

环境法律责任追究, 实现与传统责任形式所起到的不

同价值追求。

法律责任的工具合理性是指其在选择具体调整方

式上的合理性。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紧密相连,

是以具体路径和手段实现价值合理性设定的法律责任

的最终目的和方向的, 具体而言就是以理性的归责原

则作为工具实现法律责任的价值合理性。环境法律责

任要求的工具理性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必须有专门的环

境法律责任区分于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环境法律责任

必须以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作为环境法律责任的归

责原则。因为传统的法律责任形式基本上主要适用过

错责任形式, 这种责任形式是基于道义上对过错行为

的惩罚, 而环境侵权责任追究不需进行道德上的价值

判断, 是对于原有的价值和利益体系加入新的考量因

素。很多构成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本身并不会得到道

义上的负面评价, 甚至也是社会追求的正当价值 (如

工厂生产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 ), 环境法

之所以给予负面评价, 是因为社会开始以可持续发展

为指导思想、注重环境利益的保护, 所以需要有无过

错责任原则的产生。传统的法律责任追究中也会适用

严格责任、过错推定甚至是无过错责任等责任形式,

但这是例外的情况, 如传统民事责任追究中仅有 5民

法通则 6 规定的八种 /特殊侵害0 行为适用无过错

责任归责原则。与普遍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相对

应, 环境法律责任追究中还有举证责任转移的法律技

术设计, 采取优势证据说、比例规则说、事实本身说

明问题、盖然性说、疫病学理论、间接反证理论等多

种与传统因果关系认定不同的理论来认定环境侵权因

果关系的存在。

(三 ) 专门环境法律责任设定的可能性 ) ) ) 法

律内在机理和法技术角度考察

专门环境法律责任的存在具有必要性, 那么,

这种责任形式的设定是否具有可行性, 是否符合法

律自身的内在理路? 是否存在这法技术上的障碍?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探讨专门环境法律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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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可行性。

11从法律责任产生的机理上看
在法学理论中, 法律责任以违法行为和法律规

定的事实为条件, 法律是其根据,
[ 7]
因此现有的法

律责任的分类是根源于法律部门的划分, 主要是以

当事人违反传统的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等几个主要

法律部门为基础的。由于部门法并不局限于上述几

个, 并且部门法的划分本身就存在着诸多问题, 故

从理论上看, 传统对法律责任的划分只是提供了一

个主要框架, 并不能说是一个封闭的完善的静止的

体系, 对于法律责任的划分远未穷尽, 因为部门法

的划分在整体上是一种 /异面 0 划分, 不仅会有许
多遗漏, 而且在局部上还可能存在一些交叉, 因此,

我们不能束缚于传统理论, 而必须有所突破, 有所

超越。
[ 8 ]
就法学理论上说, 法律责任除了具有制度

设计之初的基本的惩罚作用之外, 还有恢复权利和

教育的作用, 而就现代法律权利本位来说, 法律责

任的恢复权利的功能更为凸现, 因此对于法律责任

划分的标准和来源要相应适时地考虑权利因素, 作

为以保护环境权利为核心的环境法来说, 专门的环

境法律责任出现也是法律发展的必需。

21从法律理论和制度自身的发展路径来看
法律作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 实质上不

过是以人的有限理性把握无限世界的方法。同样,

法律责任是法律所创制的概念,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法律部门

中, 其涵义、分类往往发生许多微妙的变化, 因此,

就需要有不同的理论和和观点来进行解释。当法制

环境发展时, 现有的概念体系必然随之变动, 既有

的责任理论不应当也不可能绝对化。
[ 9]
法律是自生

自发秩序规则和人类理性设计同时并存在的产物,

就两个方面来看, 法律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既与现

实世界的发展又与人类认识能力提高紧密相关, 所

有制度设计都应该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趋近现实

世界的动态过程。环境问题一直存在、晚近特别突

显其严重性, 现代环境法产生才数十年的时间, 因

此, 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中要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包括

专门环境法律责任在内的环境法律理论和制度。

三、专门环境法律责任制度的具体构建

环境法学者既要在理论上论证专门环境法律责

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也要在法律实践中提炼出专

门环境法律责任的具体形态。

(一 ) 污染者负担责任

/污染者负担 0 既是环境法律原则也是环境法
律责任制度, 它是指在生产和其他活动中造成环境

资源污染和破坏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承担治理污染、

恢复生态环境的法律责任。 /污染者负担 0 原则以
法律的强制性和规范性, 明确规定污染者和破坏环

境者的责任, 要求环境保护与人们的经济利益和其

他利益相结合, 以保证环境保护的顺利进行。强调

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失及防止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

者承担, 而不应转嫁给国家和社会, 明确表明了和

规定了污染者不仅承担治理污染的责任, 而且具有

防治区域污染的责任, 有参与区域污染控制并承担

相应费用的责任。责任范围的扩展、阶段的延长必

然意味着主体范围的扩大, 环境责任主体不限于污

染排放者, 还包括污染物产生者, 污染治理的责任

范围不局限于主体自身, 还扩展至区域的环境保护。

这体现了环境的系统性和环境资源的公益性特点和

环境保护的公益性质特点。

在具体的环境立法中贯彻这一环境法律责任有

一个过程。对污染者的环境责任问题, 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于 1972年就提出了 /污染者负担 0 原则,

并很快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 被一些国家确定为

环境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 /污染者负担 0 责任原
则的接受和确认, 我国的环境立法有一个逐渐演进

深化的过程: 1974年的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 6 (试行 ) 中的规定是 /谁生产, 谁治理 0 的原

则, 1989年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6 修改为
/污染者治理 0 原则, 1996年 5国务院关于环境保
护若干问题的决定 6 中发展为 /污染者付费 0 原则

(也称为 /污染者负担 0 原则 )。这一原则不断在法

律条文中明确规定并且在现实生活具体落实的过程,

也就是其本身制度化的过程。

污染者负担责任制度作为一种具体的专门环境法

律责任形式对于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创新之处在于,

首先这是一种全新的责任形式, 体现了环境法律部门

的特色; 其次, 在主体上的创新, 主体既包括传统法

律责任的广泛性主体, 更是重点 /锁定 0 了特定的
对象 ) ) ) 污染排放者和污染生产者; 再次, 在客观方

面具体化了 ) ) ) 污染者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行
为, 相对应地, 也就确定了归责原则适用的是无过错

责任原则。这种创新很好地简化了环境侵权责任追究

中很多环节, 最为有效地保护了环境。

(二 )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是指将产品生产者的责任

延伸到其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 特别是产品消费后的

回收处理和再生利用阶段, 使生产者承担废弃产品的

回收、处置等有关的法律义务, 促进改善产品全部生

命周期内的环境影响状况的一种环境保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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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承担的延伸责任的内容主要有: 第一,

经济责任, 指生产者承担产品生命周期内全部或部

分环境成本, 包括产品的回收、循环利用或最终处

置的成本; 第二, 废物管理责任, 指生产者直接参

与废弃产品管理, 负责产品回收及限期淘汰有毒有

害危险材料的使用等, 要求生产者对产品在使用寿

命终结之后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应当承担具体的

责任; 第三, 信息责任, 生产者要向产品生产过程

中其他相关主体提供必要的信息。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是一种责任制度, 其制度

设计的初衷是为了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在现有的

环境法律中这一制度也有具体法律规范上的体现。

日本在 1998年通过律法要求所有的电子电气产品在

报废后必须交回给生产者处理, 处理费用由生产者

和消费者共同承担。韩国于 2003年 2月开始修订

5资源节约及再利用促进法 6¹ , 将生产者责任延伸

计划列入全国实施规范。

我国虽然没有制定明确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但在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规章中已有所体现。 2005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 5电子信息产品污染防治管理办
法 6 第 16条规定: /生产者应该承担其产品废弃后
的回收、处理、再利用的相关责任。0 2005年 4月 1

日施行的修改后的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 6 第 5条规定: /国家对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实行污染者依法负责的原则。产品的生产

者、销售者、进口者、使用者对其产生的固体废物

依法承担污染防治责任。0 该法第 18条还规定:

/生产、销售、进口依法被列入强制回收目录的产
品和包装物的企业, 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该产

品和包装物进行回收。0 根据这些规定, 生产经营
组织对其设计、制造、进口和销售的产品, 在经消

费者使用后有义务进行收集、处置和再利用等。

(三 ) 环境保护问责制

环境保护问责制是行政问责制的一个方面。行

政问责制是政治问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指特定

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

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 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

果的一种规范。环境保护问责制就是在环境保护领

域, 对环境保护享有职权承担职责的各级政府、各

级政府所属机构及其公务员的一切行为及其后果都

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其实质是通过各种形

式的责任约束, 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和官员行为,

使其公共权力的行使最终达到保障公民环境权、保

护环境的目的。其所追究的 /责任 0 主要涉及政治

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四个方面。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是随着一系列突发公共性危

机和重大恶性事故的出现而不断完善的。近年来环

境突发事件非常引人注目, 是突发公共性危机中非

常重要的内容, 如 2005年底爆发的松花江污染事

件, 因此国家特别突出了环境保护领域的问责制。

我国在 2006年 2月 20日起公布施行的 5环境保护
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6 详细规定了环境保护
问责制的具体内容。把环境保护问责制设定成一种

正式的具体的专门环境法律责任制度, 上述内容仅

仅提出了一些法律原则和归责范围, 还需要在具体

的责任构成设计上进一步研究, 比如明确规定责任

主体、确定行为的可责罚性的种类、责任的具体承

担方式等等方面的细致规定。

四、结语

最近数年来, 我国环境立法进入了高峰期, 但

现实环境问题层出不穷, 每年都有引起社会轰动、

甚至是造成国际恶劣影响的环境事件的出现。环境

法律责任通过惩罚环境违法行为、使环境违法行为

人承担不利后果来实现制度设计的目的、保障环境

权, 实现环境法的预期, 没有完善的有效的环境法

律责任体系, 环境法律将形同虚设。而以传统的三

种责任形式构成的现有的环境法律责任体系在应对

环境侵权中明显存在着很多力有未逮之处, 这是现

实对创建专门的环境法律责任提出的需求, 而理论

的剖析则提供了可能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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